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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 1月 22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根據《區議會條例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 
 
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將於 2014年 1月 22日的立法會
會議上，根據《區議會條例》 (第 547章 )第 8條動議一項擬議
決議案。現附上該擬議決議案，供議員考慮。立法會主席已指示

應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在立法會議程上。 

 
2.    局長在動議該項擬議決議案時將會發表的演辭 (中文
及英文本 )亦一併附上。 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 

(梁慶儀代行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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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區議會條例》 
 

決議 

(根據《區議會條例》(第 547章)第 8條) 

 

議決批准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 2013年 10月 22日作出的《2013年區
議會條例(修訂附表 1及 3)令》。 







 

2014年1月22日 
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

在立法會動議批准 

《2013年區議會條例（修訂附表1及3）令》的 

發言全文 

 

 

主席： 

  

 我動議批准《2013年區議會條例（修

訂附表1及3）令》。訂立這項附屬法例的目的

是由2016年1月1日第五屆區議會任期開始，調

整東區和灣仔區的地方行政區分界，以及因應

有關調整而就東區和灣仔區議會民選議員數

目作出修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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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

 

2. 當局於檢討第五屆區議會民選議席數

目的過程中，有意見認為灣仔區議會議席數目

相對較少，而東區區議會則議席數目較多，以

致有機會影響到兩個區議會的運作；有建議認

為政府可研究是否調整東區與灣仔區的地方

行政區分界，考慮將東區區議會的部分民選議

席轉移至灣仔區議會，而當中以將現有天后選

區與維園選區的範圍由東區轉移到灣仔區的

方案被認為最為可行。 

 

3. 我們在去年夏季期間就此建議展開了

諮詢工作，即是否將天后與維園兩個選區由東

區轉移到灣仔區抑或是維持現狀兩個方案，徵

詢東區及灣仔區議會、當區居民和公眾人士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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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。結果顯示，把現有天后選區與維園選區

的範圍由東區轉移到灣仔區的方案取得東區

與灣仔區議會，以及當區居民和公眾人士的普

遍支持。 

 

4. 因此我們建議修訂《區議會條例》的

附表1及附表3，正式調整東區與灣仔區的地方

行政區分界，以反映將現有天后選區與維園選

區的範圍由東區轉移到灣仔區，以及相應地將

東區區議會的民選議席數目由 37名減至

35名，以及將灣仔區區議會的民選議席數目由

11名增加至13名。 

 

5.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2013年10月

22日的會議上，制定了《2013年區議會條例（修

訂附表1及3）令》，以落實上述的調整。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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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內務委員會於2013年11月1日的會議上研究

過該《命令》，認為需要成立附屬法例小組委

員會審議《命令》。經過三次會議後，附屬法

例小組委員會已經順利完成審議工作。我希望

藉此機會感謝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主席葉國

謙議員和其他委員的工作。 

 

學校網的安排學校網的安排學校網的安排學校網的安排 

 

6. 在《命令》審議過程中，委員主要關

注兩個區議會選區範圍內三所公營學校的校

網安排。 

 

7. 現時，公營學校分別透過「小一入學

統籌辦法」及「中學學位分配辦法」錄取學生

入讀小一及中一。當中不受校網限制的學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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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包括「自行分配學位」階段及「統一派位」

甲部「不受地區限制學校選擇」的學額，可佔

學校小一學額約達55%及中一學額約達39%。 

 

8. 如《命令》獲得通過，有關的一所小

學和兩所中學將由2016年1月1日起位處於灣

仔區而非東區。但《命令》對有關學校的校網

或所謂派位的影響，則由2016/17學年（即

2016年9月開始的學年）才開始生效。 

 

9. 根據現行機制，教育局已就有關事宜

諮詢了小一入學委員會及中一入學委員會的

意見，並將採取下述的安排，以便利有關學校

適應校網改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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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小學方面，小一入學委員會認為，原

則上應遵循以地方行政區的分界劃分校網的

做法，並就有關小學在小一派位下由14網轉移

至12網的建議，透過幼稚園諮詢有關的持分

者。小一入學委員會亦重申，原則上應採取既

定的安排，以避免影響已經在有關小學就讀的

學生。具體而言，入讀該小學並參加2016至

2020年中一派位的學生，在統一派位「按學校

網的學校選擇」部分，可自行選擇東區或灣仔

區的學校，以獲派中一學位。 

 

11. 另外，在兩所中學方面，中學學位分

配委員會指出仍有時間為2016年度派位作準

備，因此相關討論將在今年3月的會議繼續。

待委員會完成討論後，教育局會諮詢持分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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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按照行政區分界，全港共分為18個中

學校網。當《命令》生效後，有關的兩所中學

亦將轉移到灣仔區。然而，為便利有關學校及

學生適應校網改變，教育局打算按照一貫安

排，在每個派位年度，讓這兩所學校在「統一

派位」階段調撥部分學位到東區，繼續供於東

區學校就讀的小學生選擇，原則上，直至2014

年度小一派位的學生在2020/21學年入讀中一

為止，並會諮詢持分者和學校有關學位的數

目。教育局已就有關安排與兩所中學溝通，兩

所中學已表示原則上接受有關安排。至於兩所

中學就其他配套安排提出的意見，教育局會與

學校跟進，並提供協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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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關注其他關注其他關注其他關注 

 

13. 在小組委員會審議《命令》期間，我

們已確認實施命令不會影響由各政策局及部

門在該兩區提供給市民的服務。 

 

下一步工作下一步工作下一步工作下一步工作 

 

14. 我希望《2013年區議會條例（修訂附

表1及3）令》今天獲得批准，讓選舉管理委員

會可盡快進行跟進工作，即就2015年舉行的區

議會一般選舉，按新修訂的地方行政區分界及

相應修訂的議席數目提出選區劃界建議，並為

該選舉作出相關準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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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1月22日的立法會會議



根據《區議會條例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



	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將於2014年1月22日的立法會會議上，根據《區議會條例》(第547章)第8條動議一項擬議決議案。現附上該擬議決議案，供議員考慮。立法會主席已指示應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在立法會議程上。



2.   	局長在動議該項擬議決議案時將會發表的演辭(中文及英文本)亦一併附上。





		

		立法會秘書











(梁慶儀代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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